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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忘錄 

 

事由：《修改七月十五日第 6/96/M號法律》法案 

 

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受委派就《修改七月十五日第 6/96/M號法律》

法案進行立法工作，正如呈交給立法會主席的報告所言，該委員會大部分

成員認為未具備條件製作相應意見書。 

 

實際上，無論是法案所提出的技術性解決方案本身，還是這些方案與

特區法律體制原則的相容性方面，均存在問題；另一方面，立法會期即將

結束，時間緊迫。這些因素導致委員會大部分成員作出決定，不製作法律

意見書。 

 

在此情況下，委員會認為有義務從細則性審查角度說明法案存在的技

術問題。 

 

通過《妨害公共衛生及經濟之違法行為之法律制度》的七月十五日第

6/96/M號法律，曾在本立法屆即二零零二年經第 2/2002號法律修改。經

修改後，該法律第二十八條就貨物方面的欺詐罪所規定的刑幅，由處一年

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，提高至處三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

金。 

 

這是較大也是最新的修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當時很多議員曾對有關解

決方案的良好用意表示疑慮，因為行政當局各部門甚至檢察院均提醒過，

指出黑店的問題可能並不在於立法不足，而是執法和守法不足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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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如此，第 2/2002號法律還是作出了有關修改。 

 

三年後提案人再次建議對現行法律文本進行修改，目的是將貨物欺詐

罪的刑幅提高至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，其他的修改還包括

設立新的罪狀，即在法案的第二十八-A條規定服務欺詐罪。 

 

將貨物欺詐罪的刑幅提高至最高五年徒刑或最高六百日罰金的意

向，引起了很多保留意見： 

 

- 委員會一開始審議法案時便指出，沒有就二零零二年修改的效

果作過任何正式研究，以衡量提案的時機；認為在立法之前，

有必要先了解增加或修改現行規定的實際需要； 

- 法案建議修改的第 6/96/M號法律第二十八條所規定的刑幅，是

為了大幅提高該刑罰的幅度，委員會認為這項修改與刑法的統

一協調原則不相符。根據這項原則，受刑法保護的各種法律價

值，必須合乎某一特定的等級，而這個等級所指的便是不同的

刑罰幅度。因此，不明白為何就貨物欺詐所建議的刑罰高於盜

竊罪的刑罰（即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罰金），且較加重盜竊罪即

盜竊價值超過澳門幣三萬元或入屋行竊的刑罰，即處最高五年

徒刑或最高六百日罰金更嚴厲； 

- 眾所週知，抽象地加重刑罰對於預防和阻嚇犯罪是沒有作用

的。如果在執法方面欠缺積極性和效益的話，加重刑罰只會徒

勞無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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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還希望透過提高貨物欺詐的刑幅，將這類罪狀納入司法警察局

的專屬調查範圍。委員會認為這個目的扭曲了問題，事實上，司法警察局

組織法對本身專屬權限有這樣的規定： 

 

“推定司法警察司獲授予調查下列犯罪之專屬權限，但不影響《刑事

訴訟法典》規定之適用：a) 在犯罪行為人不明時，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

三年徒刑之犯罪（… … ） ”； 

 

嘗試透過提高貨物欺詐罪的刑罰解決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。權限的

問題並不可以透過提高刑幅去解決的。此外，司法警察局不可以根據第

27/98/M號法令第四條規定調查這類犯罪是不真實的。 

 

規定處二至十年徒刑及科最高八百日罰金的第二十八條第二款，以及

第二十八-A 條第二款引發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：大家都知道應避免實施

混合刑罰，因會令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出現困難，所以《刑法典》第四十

條第一款規定：“科處刑罰及保安處分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

社會。”正因如此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刑事司法制度所遵循的是拚棄徒刑

與罰金的混合刑罰原則，否則會令被判罪人從其收入中繳納一定款項，而

被剝奪自由卻使其失去賺取收入的可能性。 

 

對新增的第二十八-A條（服務欺詐），委員會認為將第二十八條關於

貨物欺詐罪及第二十八-A條關於服務欺詐的條文合併更有意義。 

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八-A 條所採用的空泛表述：“在不影響貿易習

慣及常規下”、“以可使消費者產生混淆的方式表示價格”，都會導致在

適用時出現問題，因為這些規定的解釋存在困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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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發現《修改第 6/96/M號法律》法案有一系列技術問題，委員會

本應作出謹慎研究並聽取各實體的意見，以便找出該法律施行時的實際問

題，以及尋求最佳解決方案。 

 

然而，大部分委員會成員認為立法會期即將屆滿，時間緊迫，不容許

對有關內容作詳細思考及編製有關的法律意見書。 

 

結論是，本法案的技術性解決方案與特區刑法基本原則有抵觸。可以

肯定，提案人的原意並非如此，但假如本法案獲通過的話，便會出現下列

情況： 

- 首先對刑法引入結構性修改而這樣深入和大範圍的改動，顯然

不可以透過本法案進行。 

- 其次，不會達到既定的目的，因很多技術性解決方案不適當，

所引發的問題可能多於想解決的問題。 

 

二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於澳門 

 

顧問 

 

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戴保祿 


